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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调查研究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现状的基础上 ,对其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剖析 ,提

出了建立以执业律师为主体的第三方金融市场制约机制 ,实现抵押贷款证券化 ,发展政策性抵押贷

款保险机构 ,规范房地产贷款合同 ,合理补偿金融机构管理费 ,以经济利益为纽带 ,建立房地产金融

市场服务网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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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real estate financial market actually in China, the unreasoned

phenomena are analy zed. The following aspects are proposed, such as establishing rest rict

mechanism in real esta te financial market wi th the occupation at to rney , reali zing mo rtgage-

backed securi ty exchange, developing nonprofi t insurance o rg aniza tion, slandardizing loan

contract of real esta te, compensating management fee of credit bank wi th reason, building up

financial serv e net fo r the real estat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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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金融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对于促进房地产业发展 ,活跃房地产市场具有

重要意义。我国目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正处于迅速

发展时期 ,市场主体不健全 ,行为不规范 ,宏观管理

工作不到位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房地产业的

发展。 这些反映在房地产金融市场上就表现出一系

列不合理现象。

一、房地产金融市场的不合理现象

(一 )银行可在延期还款条件下 ,提高贷款利率 ,

而借款人在提前还款条件下 ,却没有调低利率的可能

目前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利息一般分两档 ,

1～ 5年一档 ; 6～ 30年一档。 在提前还款时 ,如果贷

款人原来申请的是 6～ 30年还款期限 ,而最终在 1

～ 5年内还清 ,利息还要按 6～ 30年那一档计算。但

是 ,如果借款人因故申请延期还款 ,原贷款期限加上

延长期限达到新的利率期限时 ,银行可以按更高一

档利率计收利息。

(二 )银行在住房升值条件下掌握二次抵押贷款

的权利 ,而借款人却缺少分享升值利益的保证

在商品住宅按揭贷款时 ,银行、开发商和贷款人

要签订《房屋所有权证收押合同》 ,合同要求开发商

承诺 ,房屋产权证办成后 ,直接交给银行收存。其中

存在的法律问题暂且不谈 ,仅收缴产权证这种做法



就存在一系列不平等的问题。

房屋产权证是房屋产权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对其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在申

购房地产过程中 ,购房者一般都支付了 20%～ 50%

不等的首付款 ,对房屋本身已经有了部分不容申辩

的权利。但是 ,银行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通

过购房合同收押了购房者的房屋产权证 ,剥夺了购

房者本应具有的该部分房屋所有权利。实际上 ,这部

分权利他不仅可以占有、使用 ,而且在房地产市场变

化时 ,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交易 ,回避风险 ,取得

收益。银行收缴购房者产权证 ,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购

房户几十年对这部分房产的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普遍实行房屋二

次抵押制度 ,通过二次抵押 ,抵押人不仅可以获得房

地产价格上涨的利益 ,而且可以根据贷款利率波动

灵活处置自己的房屋产权 ,避免利率波动带来的利

息负担。有时甚至可以通过二次抵押获得相当于房

屋评估价值 120%的再贷款权利。银行收缴购房者

的房屋产权证书 ,实际上就是侵占了购房户的应有

权利。

(三 )购房户掏钱 ,银行受益

某些商业银行规定 ,办理个人住房贷款前必须

由购房户办理抵押房屋价格评估、家庭财产保险、人

寿保险、抵押登记等有关手续。 其中涉及的评估费、

律师费、保险费、抵押登记费等均由购房户负担。按

照目前的市场行情:

律师费 ,一般为 300～ 800元 (人民币 ,下同 )或

楼价的 1‰ ;

评估登记费为房屋评估值的 15‰ ;

公证费 ,一般 300元 (最低 50元 ) ;

还有: 0. 3元 /m2 (建筑面积 )的抵押登记费 ; 3‰

保险费 ;印花税、过户费等。

照此估算 ,如果办理一笔额度为 1万元 ,期限为

一年的住房贷款 ,各项费用总计约需 306. 9元 ,相当

于该项贷款利息的 45. 8% 。购买一套住房所花费用

大约为 5 000元。

仔细分析 ,支付这些费用 ,对购房户来说 ,没有

多少直接利益 ,真正保证的还是银行利益。

以法律服务费为例 ,目前各商业银行普遍规定 ,

除质押方式外 ,购房户申请商业性贷款必须经过律

师资信审查 ,并由律师事务所出示法律意见书。律师

事务所按申请贷款额的 3‰向贷款人一次性收取法

律服务费 ,每单最低额度为 100元。

在购房过程中 ,律师的服务工作主要是:审查购

房户提供的购房资料 ,进行贷款人资信调查 ,预审贷

款资格 ,建议贷款数额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为银

行服务的 ,但是相关费用却由购房户负担。

再如保险费 ,不少银行就有要求购房户办理保

险的规定。其中在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 ,采用抵押

担保加购房综合保险的购房户 ,银行要求必须购买

房屋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人身保险视年龄、贷款额

不同而定。在商业贷款和组合贷款中 ,以抵押方式申

贷的 ,还需购买房屋财产保险。这些保险一般都要

求 ,必须明确银行为第一受益人 ,而费用则由购房户

全部负担。按照收益与风险分担原理 ,谁受益 ,谁承

担风险。而购房户却在银行收益的情况下 ,不明不白

地承担了全部风险。

(四 )保险费支付比例不公平

以按揭贷款为例 ,购房者本人出资 30% ,银行

为其提供 70%贷款。仅就双方出资额度来看 ,购房

者至少应拥有房屋 30%的相关权益。 然而 ,一旦发

生保险赔偿事项 ,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优先享有保

险权益 ,购房者则只能以第二受益人的身份享有剩

余权益 ,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赔偿。以一笔 35万元

的房地产按揭贷款为例 ,假设贷款初期发生火灾 ,保

险公司理赔金额确定为 25万元 ,这时 ,尽管购房者

已经支付了 30%购房款和 100%的保险费用 ,最终

还是得不到任何补偿。

(五 )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不平等

有些保险公司规定 ,购房户在办理购房手续时

必须按所购房屋价值 ,一次性付清全部保险费。事实

上 ,购房户交付保险费后 ,所得赔付金额最多只是房

屋工程费用 (不包含房屋所分摊地价 ) ,不可能是房

屋全部价值。 房屋造价中 ,有 30%左右属于分摊地

价 ,这部分价值根本不需要保险。而保险公司收取的

保险费则不仅包括房屋工程造价 ,还包括了所分摊

的土地价值。遇险理赔时 ,则根本不需要支付土地价

值。 实际保险费大大高于应收保险金额。

二、原因分析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不合理现象主要是

房地产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 ,同时也与国家在房地

产金融方面宏观调控不力有关。具体分析如下:

(一 )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完整

由于交易对象的特殊性 ,房地产金融市场应该

由多级市场构成。不但要有购房户与商业银行之间

的借贷市场 ,还应当有抵押物的变现市场或风险调

节市场。 而我国目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主要由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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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对开发商的一级市场和商业银行对抵押贷款者

之间的二级市场构成。 这两个市场说到底还只是一

个银行与借贷人之间的市场。银行将资金通过房屋

抵押贷给购房户的同时 ,缺少相应的社会融资市场

或融资机制。各商业银行只能以抵押权人的身份 ,将

所抵押的房地产再抵押给中央银行 ,抵押市场上只

存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贷款者”之间的垂

直抵押关系 ,缺少必要的规避风险的条件。在抵押贷

款过程中 ,中央银行只能将抵押风险转嫁给商业银

行 ,商业银行也只能将相应的风险再转嫁给贷款者 ,

从而形成购房户过重的经济负担。

(二 )房地产金融市场主体不健全

和其他市场一样 ,房地产金融市场不仅要有借

方和贷方两个基本的市场主体 ,由于成交量大 ,涉及

面广 ,资金融通时间长 ,还需要有一个独立于两者之

外 ,能够对买卖双方的借贷活动实施监督和制约的

市场约束主体 ,需要有一个能够分散、规避金融风

险、加速住房资金流通的配套市场及其主体。否则 ,

很难保证借贷双方之间的公正、公平性。

(三 )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调节机制不健全

房地产市场是权益主体之间的契约交易市场 ,

同时又是一种商业信用市场。其交易成果实现少则

几年 ,多则数十年。对成交后若干年的市场风险 ,交

易双方都难以准确判断。为保证各自经济利益在较

长时间内不受损害 ,借贷双方都必须寻求一种切实

可靠的风险规避方式。 在缺少合理的风险调节机制

的条件下 ,借贷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必然要

将风险转嫁给劣势一方。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这种

不合理状况实际就是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

三、建　议

1. 建立和发展以执业律师为主体的房地产市

场中介体系 ,切断保险公司、房地产评估机构等与商

业银行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 ,在房地产买卖双方之

外 ,形成一个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制约机制。

2. 以住房公积金和国家住宅建设投资为依托 ,

以各商业银行所发放住房抵押贷款为投资对象 ,发

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市场 ,实现公

开交易 ,盘活存量资产 ,增强住宅抵押贷款的流动

性 ,建立公平竞争的住宅金融市场 ,不断完善风险规

避机制。

3. 强化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 ,明确房地产金融

市场买卖双方的平等地位 ,制定统一规范的房地产

贷款合同 ,保证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严格

按照“谁受益 ,谁负担”的原则 ,规范房地产金融市场

收费 ,切实保证购房户的合法权益。

4. 发展以国家住宅建设投资和住房公积金等

为依托的非盈利性住宅金融保险机构 ,分门别类 ,对

政策性住房贷款实行国家无偿保险 ,对商品性住宅

抵押贷款实行市场化经营 ,明确商业银行在抵押贷

款过程应承担的风险责任 ,降低购房户费用负担 ,保

证银行在办理房地产金融贷款过程额外支出的管理

费能得到足够补偿。

5. 完善产权产籍管理制度 ,规范房地产产权证

书管理和低押登记管理工作 ,切实保障购房户拥有

房屋产权证书的合法权利 ,将房地产各项权利登记

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轨道。通过利益机制 ,将产权产

籍管理部门与房地产金融机构 (包括信贷、保险 )有

机联系起来 ,理顺工作程序 ,建立房地产金融服务网

络 ,搞活房地产市场 ,保障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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